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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自然资公告〔2025〕17号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

经石狮市人民政府批准，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

出让 4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相关要求

地块

编号

土地

位置

宗地

面积

(㎡)

土地

用途

规划技术指标 出让

年限

（年）

竞买

保证金

(万元)

起始价

(万元)

增价

幅度容积率
建筑

密度
绿地率

2025S-

12号

宝盖镇前

坑村九二

东路南侧

25235

住宅用地-城镇住宅

用地（普通住宅）、

商业用地-批发零售

用地（店铺、商场），

其中商业建筑面积

比例应不大于 10%

1.1-

3.0
≤25% ≥35%

商业 40

年、住

宅70年

2292 11460

100万

元或其

整数倍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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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S-

13号

宝盖镇前

坑村
31546

住宅用地-城镇住宅

用地（普通住宅）、

商业用地-批发零售

用地（店铺、商场），

其中商业建筑面积

比例应不大于 10%

1.1-

2.5
≤20% ≥35%

商业 40

年、住

宅70年

6200 31000

100万

元或其

整数倍

2025S-

22号

永宁镇观

音山片区
18241

不可分割商业用地

（其中餐饮 73%、

零售商业 15%、旅

馆 12%）

≤0.6 ≤40% ≥10% 40年 271 1355

10万元

或其整

数倍

2025S-

23号

永宁镇观

音山片区
21920

不可分割商业用地

（其中餐饮约

35%；零售商业约

25%，旅馆约 40%）

≤0.25 ≤25% ≥10% 40年 427 2135

10万元

或其整

数倍

宗地采取拍卖方式出让，具体规划指标按石狮市自然资源局

文件执行。

2025S-12号宗地拍卖设有底价（保留价），按照价高者得原则

确定竞得人，最高拍卖价低于底价不成交。2025S-12号住宅用地

位于宝盖镇前坑村，项目住宅建成交付使用后，适龄儿童符合当

年度我市小学招生入学条件的，可按批依序纳入石狮市第七实验

小学教育集团招生范围。建设内容为安置型商品房（即定向定价

商品房）。该地块建成后，定向定价商品房面积由宝盖镇政府全部

代购，定向定价商品房代购价为 5000元/平方米（含税费综合单价、

人民币，下同），地下室非人防车位不代购，由竞得人自行对外销

售。代购计容建筑面积约 76089平方米，代购价为每平方米 5000
元，合计房屋代购金额约 38044.5万元（按最终代购建筑面积结

算）。代购款拨付方式及代购房的建设要求、分布位置等按土地竞

得人签订的《石狮市 2025S-12号地块定向定价商品房履约协议》

约定执行。竞得人竞得 2025S-12号地块后，应在签订 2025S-1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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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出让合同的同时签订《石狮市 2025S-12号地块定向定价商品

房履约协议》，否则视为竞得人违约，竞得无效并没收竞得人保证

金。

2025S-12号宗地竞得人需无偿提供经验收合格的社区公共配

套服务设施用房，包括但不限于：社区管理服务用房、居家养老

服务站、物业用房、人防地下室及人防地下室车位（具体按地块

规划指标执行）。上述社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用房由竞得人在建设

安商房时同步建设，建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给宝盖镇政府，

并配合将该些房屋产权登记到宝盖镇政府或宝盖镇政府指定的第

三方名下。竞得人应于项目办理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前向宝盖

镇政府提供《房产测绘报告书（预测）》《楼盘表》，供宝盖镇政府

组织定向购房人选房，同时竞得人应指派专人配合并按照商品房

预售的服务标准提供选房条件，积极推进选房工作。对于宝盖镇

政府代购的定向定价商品房，竞得人必须出售给宝盖镇政府或宝

盖镇政府指定的第三人（定向购房人），定向购房人选定房源经宝

盖镇政府书面确认后，竞得人应及时与定向购房人签订《商品房

买卖合同》，并进行网签备案。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后 15日

内，竞得人要直接开具商品房购房征税发票给定向购房人，该发

票应能满足办理产权的条件要求，所涉及税费除产权证书登记费、

契税等由定向购房人承担外，其余税费均由竞得人缴纳承担。未

被选取的安商房由竞得人根据宝盖镇政府要求按套开具增值税专

用发票给宝盖镇政府。政府代购房前期工作、施工过程监管、代

购款支付和安商房分配监管等具体工作由宝盖镇政府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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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宗地块的安置型商品房上市交易转让前，应参照狮政办〔2018〕

142号中的“划拨拆迁安置房”相关规定，以申报之日的基准楼面地

价 10%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方可允许转让。

2025S-13号宗地不限定销售价格。拍卖设有底价（保留价），

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，最高拍卖价低于底价不成交。宗

地纳入“立体生态住宅”试点项目，竞得人必须按《石狮市自然资源

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推行“立体生态住宅”

试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》（狮自然资〔2023〕131号）要求进行规

划建设管理。2025S-13号住宅用地位于宝盖镇前坑村，项目住宅

建成交付使用后，适龄儿童符合当年度我市小学招生入学条件的，

可按批依序纳入石狮市第七实验小学教育集团、石狮一中宝盖校

区招生范围。

2025S-22号、2025S-23号宗地拍卖不设底价（保留价），按照

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。竞买人必须同时报名申请竞买

2025S-22号和 2025S-23号两宗地块，不接受单独竞买其中任意一

宗，拍卖时应对两宗地块同时出价，最终由总出价最高者一并竞

得两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2025S-22号宗地竞得人还需

按施工设计图纸无偿建设观音山片区配套地下管网工程，配套地

下管网工程与商业主体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开工、同步验收，建

成验收后无偿移交给市政管理部门。
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或其他组织，除欠缴土地出

让金、在本市存在未处理或未动工的闲置土地以及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者外，符合竞买条件并按要求缴交竞买保证金的，均可依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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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申请参加竞买，只准单独申请。

2025S-12号、2025S-13号宗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书时，应

同时提交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，承诺购地资金为自

有资金而非融资资金，若经金融监管机构认定竞买保证金有来源

于银行贷款、债券融资、信托资金、资管计划配资、保险资金、

P2P募集资金范围的，视为违反竞买规定，出让人有权取消其竞买

资格；竞买成交后，若经金融监管机构认定竞得人缴交的土地出

让金有来源于银行贷款、债券融资、信托资金、资管计划配资、

保险资金、P2P募集资金范围的，视为违反竞买规定，出让人有权

取消竞得人资格并没收竞买保证金。

三、2025S-12号、2025S-13号宗地拍卖设有底价（保留价），

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，最高拍卖价低于底价不成交。

2025S-22号、2025S-23号宗地拍卖不设底价（保留价），按照价高

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，竞买人必须同时报名申请竞买 2025S-22号

和 2025S-23号两宗地块，不接受单独竞买其中任意一宗，拍卖时

应对两宗地块同时出价，最终由总出价最高者一并竞得两宗地块

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四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

求，详见拍卖出让文件。申请人可于 2025年 11月 7日至 2025年

11月 27日到石狮市公务大厦 4楼 417室获取拍卖出让文件。

五、申请人可于 2025年 11月 7日至 2025年 11月 27日，到

石狮市公务大厦 4楼 417室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。交纳竞买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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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7日 11：00时 （须到账），报名截

止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7日 17: 00时。

经审查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具备申请条件的，

我局将在 2025年 11月 28日 11：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

六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25年 12月 2日

16:00时在石狮市行政服务中心大楼五楼大会议室举办（濠江路仑

后段锦峰花苑旁）。

七、其他需公告的事项

（一）成交价款即该幅地块的总地价，不包括契税、印花税、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小区水电工程、排污等建设应缴纳的费用

（以上各项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向各相关部门另行缴纳，其中契

税须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0日内向税务部门申报缴交）。

（二）竞得人自竞得之日起 15日内应缴交宗地拍卖成交价总

额 100%的地价款（竞买保证金转为定金并抵作地价款）。最后缴

款日期当天为节假日的，则最后缴款日期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。

竞得人未按约定时间支付成交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欠缴

款额的 1‰加收滞纳金。超过 30日仍未全部缴交的，出让人有权

解除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取消竞得人资格并追究其法律

责任。

（三）建设期限：宗地不高于规划标高，按现状交地。2025S-12

号宗地项目土地出让后，在交地后 6个月内开工，2年内竣工。

2025S-13号、2025S-22号、2025S-23号宗地项目土地出让后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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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地后 1年内开工，3年内竣工。违约的按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，

构成闲置的，按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53号）

规定处理。竞得人在土地平整及工程建设过程中应按《福建省自

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暂行规定的通

知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3〕51号）和《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

步规范石狮市建设工程项目剩余砂石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狮自

然资源规〔2025〕6号）文件规定进行矿产资源处置，否则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（四）2025S-12号、2025S-13号宗地应按泉公综〔2020〕359

号文件要求采用智慧安防小区建设模式，安防系统建设纳入住宅

小区工程统一建设，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。应按《泉

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泉州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新建商品住宅及商办类建筑建设管理的通

知》（泉政办明传〔2021〕75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提高新建商品住

宅建设品质，并将《新建商品住宅建设品质提升事项》列入出让

公告并作为土地出让合同附件。应按《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自然

资源局 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自然

资源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城区和住宅小区养老

服务设施配建工作的通知》（狮民〔2022〕3号）要求配建社区养

老服务设施，并与住宅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竣工验收、同

步无偿交付使用。应按《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三部门关于

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通知》（泉建规〔2022〕3号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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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规模采用装配式建筑，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 40%以上。应按

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

发展若干意见（2018—2025年）的通知》（泉政文〔2018〕87号）

要求，项目建设单体质量要求达到泉州市优质工程及以上。应按

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切实强化环卫基础设施规划建设

的通知》（闽建城〔2014〕23号）要求，同步配套建设环卫基础设

施，具体要求为商品房开发的住宅小区须配套建设一座用地面积

约 200平方米的垃圾收集、分类站（含管理房），配套建设吊装自

压式垃圾转运车辆、吊桶、清洗除臭设备及生产、生活水电；小

区内设置垃圾分类桶，由保洁人员运输至垃圾收集分类站后，转

运至垃圾焚烧厂处理；配套建设垃圾分类智能化软件系统平台和

智能化设备，为小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服务。项目生活用水二次

供水应按《石狮市城镇（住宅）生活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管

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狮政办〔2019〕27号）及《石狮市城镇（住

宅）生活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〈印发石狮市城镇（住宅）生活用水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实施细则〉

等文件的通知》（狮城管〔2019〕82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宗地竞得

人应按《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〈进一步优化房地产项目“交

房即交证”便民利企工作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狮自然资〔2020〕263号）

要求，列入“交房即交证”服务范畴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条款。未按

合同约定实现“交房即交证”服务的，在项目首次登记后 2年内不得

在我市竞买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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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的有关其它具体事

项详见拍卖出让文件，拍卖出让文件与本公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对本《公告》有解释权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石狮市公务大厦 4楼 417室。

联系电话：0595-88717823

联 系 人：林先生 陈先生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

2025年 11月 6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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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 11月 6日印发


	（一）成交价款即该幅地块的总地价，不包括契税、印花税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小区水电工程、排污等建设应

